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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以人為本、關懷生命」之辦學理

念，與培養學生︰一、有通達的人生觀；二、有關懷的情操；三、有

志業的使命感之教育目標，特訂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

程）規劃暨開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課程分為基本能力、核心課程、分類通識三大類別： 

一、 基本能力課程要在培養學生終生學習的基礎，其內容涵括語文能

力、公民能力、社會能力、數理能力、資訊能力及審美能力的學

習。其中語文、公民及審美能力共 16學分，為日間部四技學生共

同必修，各院系得依強化原則在社會能力、數理能力及資訊能力

三者中規劃 10學分，但每類至少必選 2學分。 

二、 核心通識課程：定名為「人文精神」。日間部（含四技、二技、五

專部）必修 4 學分、進修部 2 學分。為實現本校通識教育目標，

課程內容涵蓋人與自我、生命、社會及自然四個範疇。透過各種

教學方式，引領學生內化學習，進而了解自我、認識自然、尊重

他人、關懷生命。 

三、 分類通識課程：分為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自然科學類及生

命科學類 4 類，學生依均衡原則每類至少修 2 學分，以擴大學生

之知識領域，培養宏觀之視野。 

第三條   爲因應各學制及其培育目標之差異，各學制各院系本課程科目與學分

之配置，應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審定，再經

本校課程委員會備查，其後依本校開課流程辦理。 

第四條  本課程之訂定，應兼顧均衡性與互補性的原則，各學制學分之配置如下： 

一、 日間部四技至少應修習 38學分。 

二、 進修部四技至少應修習 34學分。 

三、 日間部二技至少應修習 12學分。 



四、 進修部二技至少應修習 12學分。 

五、 五專部除部定課程與學分外，校定課程中亦應涵括核心、分類通

識課程之涵養。 

前項各款所配置之課程科目與學分，經本委員會審定後應以附表明列於

本辦法之後，並明定於各院系科之課程科目總表。 

第五條  為實踐本校通識教育目標，發揚校訓精神，本校核心、分類通識課程依

下列各原則設計： 

一、 引導學生瞭解多元文化，多元價值，體察社會脈動並具應世能力。 

二、 培養學生宏觀的視野及通貫知識的能力。 

三、 培養學生具尊重生命、關懷社會、服務人群的情操。 

四、 兼顧知識深度與廣度的均衡及人文與科技的融合。 

五、 強化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的教育。 

六、 培養學生圓融的人際關係與溝通協調能力。 

依前項各款原則設計的課程內容，應以下列參考指標檢驗： 

一、基本性：課程內容應包含人類文明之基本要素。相對於工具性，應

用性或休閒性課程而言，通識課程內容應具有基本性。所

謂「基本性」是指課程應涉及人類文明中最根本、最重要、

最不可或缺的質素而言。 

二、主體性：課程應直接或間接地完成「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

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

性關係」之教育目標。教學應以學生作為主體出發，去看

待知識；透過討論、思辯、批判與比較，去了解自己的身

體、心理，自己所面對的自然世界與社會環境，自己所處

的時代與所屬的文化。 

三、多元性：課程內容應以拓廣學生視野，消除人的族群與文化上的偏

見，養成「人類一家」的胸襟為目標。 

四、整合性：課程內容應整合不同領域之知識，有助於啟發學生的心智，

有助於發展專業研究的直觀與創意，賦與專業知識新的詮

釋與意涵。 

五、貫通性：課程內容所探討的問題應淺顯明白，可藉由問題的探討而



逐步穿越專業知識，但不宜預先設定學生需已修讀系統性

專業知識為前提。 

六、思考性：課程內容要能激發學生的思考能力，引導學生思考人之存

在及其問題。 

第六條 本委員會得依培育目標議定各分類通識課程擬開設之科目。擬開課教師

應以前述科目為原則，填具「弘光科技大學分類通識課程開課申請表」，

向通識學院提出開課申請，經通識學院審查後提交本委員會審定。 

第七條 本校核心通識人文精神課程係配合本校通識教育理念而設計，學生不得

以在其他學校修習過之類似科目申請抵免。 

第八條 本校學生跨院系修習非本系專業科目或專業基礎科目之學分，得於選修

時，經本委員會核准，依修習科目之屬性抵算分類通識相關類別之學分。 

本委員會未開會時，前項抵免業務責成通識學院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